






或解聘。

第五章 岗位津贴及发放

第十四条 博士研究生助研岗位的导师出资标准:我校

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置博士研究生助研

岗位的导师出资标准最低为 600元 /月 ;其他学院设置博士

研究生助研岗位的导师出资标准最低为 1000元 /月 。导师出

资标准应为整百元,不设上限。

硕士研究生助研岗位的导师出资标准:各学院设置硕士

研究生助研岗位的导师出资标准最低为 400元 /月 。导师出

资标准应为整百元,不设上限。

对于已设立的研究生助研岗位,学校给予 200元 /月 的

定额配套;不设岗则不予配套。

第十五条 研究生有学籍变动的,助研岗位津贴将根据

实际情况按月进行补发或停发。

第十六条 助研岗位津贴由研究生院制表,由 财务处统

一发放至研究生助学金银行卡中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,自 2⒆2年 9

月开始实施。




